
豐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 
第一條 訂定目的 

為確保公司具備完善之風險管理制度，以有效管理本公司在營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各種內、外部風
險，確保營運目標的達成，特訂定本風險管理政策。 

 

第二條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與職責 

一、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為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單位，以遵循法令，監管公司長期經營政策、高
風險地帶及範圍之定期檢查，明確瞭解營運所面臨之風險，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二、審計委員會：本委員會之運作主要目的之一為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評估公司內部
控制系統的政策與程序之有效性，並審查公司稽核部門和簽證會計師，以及管理層的定期報告，包
含風險管理與法令遵循。 

三、薪酬委員會：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並
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其決策之參考，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
險胃納之行為。 

四、內部稽核：每年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且確實執行，並將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向審
計委員會提出。 

另，每年應覆核總經理室彙整各單位“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報告”，併同稽核單位所發現之內部控
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向審計委員會提出彙整提報當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整體報
告」，報經董事會通過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五、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理階層（經營檢討會議 / Management File Review）：各事業單位
由單位處長 / 各公司 GM與領導層主管，檢討最近之 SMD / 財務 / 資材 / 總務領域之經營缺失
與異常 / 市場環境變遷 / 法令更改 / 競爭者之評估，來思考各項 [工作環境 – 管理規章 / 薪資

標準 / 組織架構與職權劃分 / 授權規定 / 會議溝通 / 工廠 layout / 機械請購] 與 HRP之適當性，
尋求 [更上一層樓] 之方向。Holding EO / RGM / Holding’s 總監及以上主管應列席指導，指出經
營運作之盲點。各公司 GM 應於會議中檢討所屬應改善事項。 

[SMD涵蓋：工作環境（光 / 風 / 溫度 / 噪音 / 清潔）/ 工傷 / 考核公平 / 薪資結構（其他工廠
比較）/ 投書事件 / team building / 溝通 / 紀律等]。 

 

第三條 風險管理範疇 

為落實風險管理範疇相關風險事項之偵查、分析和辨別，本公司針對公司治理、環境、社會與經濟

四大面向，歸納風險來源如下： 

一、營運風險：包含策略、市場、新產品及新技術投產、銷售集中、品質、聲譽損害、原物料供應

鏈、創新不足。 

二、公司治理風險： 包含經營策略督導之效果、經營團隊任免、薪酬結構與獎酬之效果、內控制度

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董事會結構及效能及資訊揭露與透明度。 

三、人力資源及勞資關係風險：包含人才來源及發展、人力資源分布、生產力規劃、員工關係（ER）、

員工權益及勞資關係和諧。 

四、財務風險：包含資金流、利率變動、匯率變動、通貨膨脹、存貨管理、租稅及財務決策錯誤。 

五、法律風險：包含可能侵害公司權益或未能遵循相關法律規範。 

六、資通安全風險：包含網路攻擊、病毒威脅、系統及設備服務、存取權限等管控不當而衍生之風

險。 

七、環境&作業危害風險：包含因應氣候變遷與天然災害展開之相關議題（如：溫室氣體排放管理、

碳權管理、能源管理等）、水資源管理、廢棄物管理以及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環境管理不當或失

誤。 



八、其他風險：包含營運不中斷、緊急應變或國內、外重要政經政策變動，以及非屬上述之各項
風險，但該風險將致使公司產生重大損失。 

 

第四條 風險管理流程 

本公司風險管理流程包括：風險辨識與衡量、風險控制與回應、溝通與報告。 

一、風險辨識與衡量 

由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理階層分析本公司所屬之經營環境，潛在風險情境及其對營運的可能
衝擊以執行風險盤點作業，辨識影響本公司策略與目標之風險，將風險分析結果與本公司所設定之
風險胃納進行比較，並設定風險排序，作為進一步採取風險應變與控制的依據。 

各個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最高主管應協助風險因子之鑑別與風險控管，辨識風險發生可能性及確
認執行成效，進行相關風險評估，以擬定對策及進行檢討。 

二、風險控制與回應 

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理階層就風險應變與控制之執行成效，持續監控以因應環境之變動，即時

掌握風險。 

(一) 各個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最高主管於評估及彙總風險後，應指導及核准風險監控之優先順序，
並督導其事業單位與功能單位風險應變之持續改善。 

(二) 對於跨組織的風險、難以量化成本的風險或突發性風險，各個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最高主管，
應依其風險性質與嚴重性，進行跨功能組織的風險溝通，並促進各事業單位與功能單位強化風險監
控與採取必要回應措施。 

(三) 各個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理階層應擬定風險應變及企業營運持續計畫、規劃重大危機事件
應變及演練，並制定相關政策及程序。 

(四) 各個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應落實與執行風險應變計畫及持續改進風險應變計畫之有效性。 

(五) 各個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轄下之權責單位應將風險監控有效性納入年度內部控制自行評估審
視檢討。 

(六) 風險回應方案的選擇，應考量策略目標、內外部利害關係人觀點、風險胃納及可用資源，俾取
得實現目標與成本效益之間的平衡。 

(七) 內部稽核必須持續監督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狀況，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及
作為檢討修正內部控制制度之依據。 

三、溝通與報告 

本公司風險管理運作情形，每年至少一次，由各個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最高主管向董事會報告。 

 

第五條 風險揭露 

本公司除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相關資訊外，亦應於年報、公司網頁揭露與風險管理有關之資訊。 

 

第六條 實施 

本風險管理政策經 2022 年 11 月 10 日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第一次修正於 2024 年 8 月
13日，修訂時亦同。 

 


